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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292/LILS/4国 际 劳 工 局 
第 292届会议

 理 事 会 2005年 3月，日内瓦

法律问题和国际劳工标准委员会 LILS
 

 

第四项议程 

理事会适用规则的合并 

1. 理事会在其第 289和 291届会议上审议了有关理事会运转的一系列建议1，包括把规

定管理其职能的不同的规则和惯例合并成单独一份文件。理事会决定以简编的形式

合并上述规则，特别是目前的《议事规则》和其它成套规则(如必要，需加修订)，
并以一段解释性说明作为序言，以反映那些未被作为法律规定而确定下来的惯例。

为此，理事会要求劳工局准备一份将理事会适合规则、惯例和安排合并一处的初步

简编草案。 

2. 在现阶段，为了听取理事会的意见，劳工局能够提出一个详尽的简编计划草案，其
构成如下：介绍性说明和条例，随后是附录。 

介绍性说明 

3. 在对理事会适用规则、惯例和安排的合并原因作了历史性的扼要复述后，介绍性说
明将重申“理事会介绍”指南中包含的一些要素，特别是其委员会和工作组的数

目、构成和授权。它将提供有关理事会及其委员会主席一职的轮换惯例，包括有关

选举雇主委员或工人委员担任主席一职的地区轮换以及对于某些主席职位(工作组、
结社自由委员会)相关惯例的影响。它将详述理事会及其委员会(协商一致)决策的正
规方法以及各区域组在理事会工作中的作用。最后，介绍性说明将指出起草并通过

委员会报告的程序。 

理事会议事规则 

4. 考虑到理事会的选择，不应对《议事规则》的目前条款作大的修改。然而，以简编
的形式提交《议事规则》将是对之进行更连贯的组织的一个机会，以便以主题性细

 

1 理事会文件 GB289/3/2(修订本)；GB291/LILS/3；和 GB291/9(修订本)，第 33-42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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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和新的编号来避免“乙”条款。它还将使采用某些有益的条款成为可能，这些条

款早已在《国际劳工组织章程》或是《大会议事规则》中占有突出的地位，但出于

方便理事会成员的原因，使之载于《议事规则》中可能是有益的。《议事规则》中

以前曾采用过这一技巧，尤其是在第 4 条中，并以反向借用的方式创造并超越了
《大会议事规则》的第 34 条。2可以旁注的形式指明从《章程》或《大会议事规

则》中借用的此类条款的原始案文。 

构成和参与 

5. 这一节将由目前的第 3条(副理事)、第 4条(代理人)、第 5条(补缺)、第 5条(乙)(非
理事会理事的成员国的代表)、第 6条(正式国际组织的代表)、第 7条(非政府国际组
织的代表)和第 13条(主要工业成员国的选定)组成，并可以有关理事会构成［以《章
程》第 7(3)条和《大会议事规则》第 49(2)、(4)和第 50(2)条为基础］的一个条款和
有关定期选举(《大会议事规则》目前的第 48 条)的一个条款为补充。最后，似乎有
必要提及理事会的席位在四个地区的代表中进行的地域分配。 

理事会负责人 

6. 这一节将包括《议事规则》的第 1条(负责人)和第 2条(主席的职责)。它可以由有关
由理事会授权给负责人的某些职能的一个条款为补充(“理事会的程序和运转改革指
南”的第 18段)。 

议程和会议 

7. 这一节将合并第 8条(允许参加会议)、第 9条(理事会的议程)、第 20条(开会时间)和
第 21条(开会地点)，并将以更逻辑的顺序(9、20、21、8)提交。 

理事会的委员会 

8. 这一节将包括第 22条(计划、财务和行政委员会)和第 9条(乙)(全体委员会)组成，并
可以由在有关为实现理事会的权责所要求的委员会或工作组的设立方面允许一定程

度的灵活性的一个条款为补充。3 还可增补一个有关委员会上的表决的条款，将

《议事规则》第 22条第 1款中提及的有关计划、财务和行政委员会，政府、雇主和
工人代表的同等票数的原则扩展到所有委员会。 

 

2 《理事会议事规则》的第 4条系直接引用《大会议事规则》的第 54条。 

3 该款可措词如下：“理事会认为必要时可设立委员会或工作组。任何委员会的负责人须由
一名主席和两名副主席组成，三个组各出一名，从委员会的成员中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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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工作 

9. 这一节将包括第 10 条(把某一问题列入大会议程的程序)、第 11 条(将全部或部分修
正某公约的问题列入大会议程的程序)、第 12 条(将全部或部分修正建议书的问题列
入大会议程的程序)、第 12 条(乙)(将废除一个现行公约或撤消一个不再有效的公约
或建议书的问题列入大会议程的程序)、第 14条(报告、记录、会议记录和公报)、第
15 条(提案、修正案和动议)和第 16 条(就与联合国或其它专门机构之间有关的问题
开展新活动的建议的事先协商)。此外，有关理事会根据前面提及的“理事会的程序
和运转改革指南”的第 7、8和 9段来通过委员会报告的程序的一个条款可证明是有
益的。 

表 决 

10. 这一节将包括第 17条(表决)、第 18条(确定大会议程的表决方法)和第 19条(法定人
数)。 

一般条款 

11. 最后，《议事规则》的这一重新组织将为考虑列入一个有关各组自治权(类似于《大
会议事规则》的第 70 条)和允许根据包括时间限制和理事会负责人的同意在内的条
件而暂时中止《大会议事规则》的某一条款的与《大会议事规则》第 76条相类似的
一个条款的可能性提供了机会。 

附 录 

12. 《理事会议事规则》将以理事会通过的有关一些具体职能的文本作为补充。每一这
些文本的标题必须附有理事会通过的日期以及任何修订情况。 

附录 I－关于审查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章程》第 24条和
第 25条而提出的申诉之程序的议事规则 

理事会于 1932年通过，并由理事会分别于 1980年和 2004年进行修订。 

附录 II－关于审查提出违反工会权利之控诉的程序 

理事会于 1951 年通过，并分别于 1953、1956、1958、1960、1969、1971、1977 和
1979年修订。 

附录 III－关于局长选举的规则 

理事会在其第 240届会议(1988年 6月)上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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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IV－关于支付理事会以及某些委员会和其它机构成员的
旅行费用的规则 

理事会于 1965通过，并分别于 1977年和 1980年修订。 

附录 V－关于适用于国际劳工组织和享有一般或区域性磋商
地位的国际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安排的说明 

理事会在其第 105届会议(1948年 6月)和第 160届会议(1964年 11)上通过的决定。 

附录 VI－关于适用于在专门名单上登记的国际非政府组织 
安排的备忘录 

理事会在其第 132届会议(1956年)上通过的决定。 

附录 VII－关于审查有关未能向大会、区域会议或其它三方
会议派出一个代表团或一个完整三方代表团的定期报告的

程序 

理事会于 1971年通过的决定。 

13. 委员会或许希望建议理事会批准有关其规则简编的详尽计划，以便由理事会

负责人在理事会第 294届会议(2005年 11月)上提出一个简编草案。 

 

2005年 1月 19日，日内瓦。 

待决问题：第 13段。 


